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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驾驶的法律风险与因应之策
郑 飞

 2024 年以“智驾元年” 之名载入

史册， 开启了我国的智驾“狂飙” 之

路， 形成了华为、 自研、 Momenta 智

驾方案三足鼎立之势。 据统计， 中国乘

用车 L2 级新车渗透率已近 60%， 并有

望于今年突破 70%。 随着自动驾驶技术

的普及， L2 级辅助驾驶功能俨然成为

新车上市的标配。

尽管智驾技术给人们出行带来了诸

多便利， 但其背后也隐藏着不容忽视的

法律风险。 驾驶员责任模糊、 车企宣传

失范、 系统故障频发等问题日益凸显，

亟需通过法律规制与技术协同构建我国

智驾安全防线。

热问题还需冷思考： 从技

术崇拜到理性回归

据媒体报道， 2024 年 11 月， 小米

SU7 自动泊车事故集中爆发， 单日 70

余起剐蹭事件引发舆论哗然。 尽管小米

以免费维修和代步补贴平息争议， 但事

件暴露出辅助驾驶技术成熟度不足与用

户盲目信任之间的鸿沟。 “SU7 高速碰

撞爆燃” 事件更是为全民智驾热服下

“退热药”。 2025 年上海车展更显“去

智驾” 倾向， 车企的宣传策略从注重智

驾技术转向车辆的安全性与可靠性， 更

加务实。 这种降温折射出行业从“技术

崇拜” 向“安全理性” 的集体转向。 公

众逐渐意识到， 辅助驾驶的便捷性应建

立在法律与伦理的安全规制基础之上。

技术“狂飙” 下， 智驾的技术迭代

速度远超法律规制的步伐。 当前， L2

级辅助驾驶仍属“人机共驾” 阶段， 但

法律对“人机责任” 的划分尚未明晰，

导致事故归责陷入“驾驶员过错” 与

“系统缺陷” 的拉锯战。 例如， “SU7

高速碰撞爆燃” 事件中， 主流观点虽然

认为驾驶员应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责

任， 但舆论对车企是否应承担相应产品

责任的争议持续发酵。 技术狂飙与制度

滞后的矛盾， 本质是创新效率与安全价

值的博弈， 亟需法律为技术划定运行边

界。

全民智驾背景下暗藏的三

重法律风险

在智能驾驶已被广泛应用， 几乎成

为新车标配的背景下， 有必要审视其中

暗藏的法律风险。

首先， 是驾驶员责任风险。 不少智

驾爱好者认为， 启用智驾功能后， 系统

即全面掌控车辆， 自身无需再保持驾驶

警觉。 此种认识存在严重误区， 依照

《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 的规定， 仅当

驾驶自动化级别达到 L3 以上时， 系统

才对主要驾驶行为（对目标、 事件的探

测与响应） 负责， 才有控制权发生“人

机转移” 的空间。 因此， L2 级辅助驾

驶中， 车辆控制权始终、 应然由驾驶员

掌握。 在辅助驾驶模式下， 驾驶员始终

是驾驶活动的第一安全责任人。 从现行

自动驾驶汽车相关法律规定看， 仅达到

L3 级以上驾驶自动化的车辆才属于法

律意义上的自动驾驶汽车。 如深圳、 北

京、 武汉及香港等地的相关条例均只将

L3 级以上自动驾驶汽车作为规制对象。

因此， 辅助驾驶下， 驾驶员仍需恪守

《道路交通安全法》 的各项规定。

据此， 若驾驶员在启用辅助驾驶功

能后“脱手脱眼”、 分心或酒驾导致事

故， 可能触犯危险驾驶或交通肇事罪，

须负相应的民事赔偿与刑事责任。 如，

在（2024） 苏 02 民终 6213 号案中， 一

审法院认为“自动领航系统仅是驾驶辅

助功能， 不能代替驾驶员驾驶车辆时的

安全注意义务”， 二审法院认为“驾驶

辅助功能， 可以辅助驾驶员， 但不能代

替驾驶员进行驾驶， 驾驶员……负有全

部责任。” 又如， 2023 年湖北李某、

2024 年浙江孙某先后因酒后使用辅助

驾驶， 导致事故发生， 被判危险驾驶

罪。

其次， 是车企责任风险。 部分车企

为了吸引消费者， 在宣传中使用“解放

双手” “自动驾驶” “XX 公里 0 接

管” 等具有误导性的宣传语， 使消费者

误把辅助驾驶当自动驾驶。 这种宣传行

为严重误导了消费者对车辆功能的认

知， 使其过度信赖、 依赖辅助驾驶系

统， 增加交通事故风险。 同时， 该宣传

行为还违反了 《广告法》 的有关规定，

情节严重的， 甚至可能触犯刑法中的虚

假广告罪。 如， 有交警部门表示， 诸多

“自动驾驶事故” 均因驾驶人盲信“辅

助驾驶” 所致。 为此， 有的车企将说明

书变成了免责协议， 如， 在用户手册中

写道“领航辅助无法响应静态障碍物，

如前方存在事故或施工区域， 请立即接

管车辆”。 然而， 这些躺在用户手册上

的“沉睡” 条款， 并不能证明车企已尽

告知义务。

除夸大宣传、 混淆营销外， 系统漏

洞与产品责任也是车企所面临的主要法

律风险。 辅助驾驶系统存在算法缺陷或

传感器失效（如误判施工围栏、 未识别

障碍物）， 若事故因技术缺陷引发， 车

企需承担产品责任。 如， 2025 年 2 月，

湖北一辆理想 L9 汽车因“幽灵刹车”，

引发追尾事故。 该案由理想车主承担事

故主要责任， 理想汽车承担产品赔偿责

任。

最后， 是法律滞后性风险。 针对自

动驾驶， 现行《道路交通安全法》 存在

明显的滞后性， 法律供给不足， 未对

“人机共驾” 场景下的责任分配作出明

确规定。 在实际发生的交通事故中， 很

难准确界定驾驶员、 车企以及系统供应

商各自应承担的责任比例。 例如， 当车

辆在辅助驾驶模式下发生碰撞， 是因为

驾驶员未能及时接管， 还是由于系统本

身的故障， 抑或是两者共同作用导致事

故， 缺乏细化的法律标准来进行责任划

分。

此外， 现行法律规范未对“接管”

的适用情形与前后责任予以明确。 实践

中， 辅助驾驶模式下虽然也存在接管，

但该接管仅为技术层面接管， 而非法律

层面接管， 不产生车辆实际控制权及相

关法律效果的转移。 上述规范的阙如不

仅给事故处理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也使

得各方的责任难以得到公平、 合理的认

定和承担， 容易引发纠纷和矛盾。

现行 《广告法》 也未对自动驾驶的

宣传标准予以明确。 目前， 对于 L2、

L3 级自动驾驶功能的定义较为混乱，

不同车企的宣传口径和实际功能差异较

大， 市场整体鱼龙混杂。 一些车企为了

提升市场竞争力， 将原本属于 L2 级的

部分功能， 如“车道居中”， 包装成全

场景自动驾驶进行宣传， 导致消费者对

车辆的自动驾驶能力产生错误认知。 这

种技术标准的缺失不仅扰乱了市场秩

序， 也给消费者的选择带来了困扰， 增

加了使用过程中的安全风险， 不利于自

动驾驶技术健康、 有序发展。

应对智能驾驶法律风险的

对策

基于上述法律风险， 未来应完善相

关法律法规， 规范车企宣传伦理， 以司

法实践案例不断推动公众认知提升。

在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方面， 应及时

修订现行法规， 以 《道路交通安全法》

修订为契机， 在其中增设自动驾驶专

章， 将问题频发、 舆论热议的辅助驾驶

事故责任纳入其中， 细化不同驾驶自动

化等级下的事故责任认定标准， 区分分

心驾驶、 系统故障、 第三方过错等不同

情形下的责任承担比例， 为事故处理提

供法律依据， 避免因法律规定不明导致

的推诿扯皮。 同时， 加速推进专项立

法。 鉴于我国正处于自动驾驶技术大规

模应用前夜， 技术加速迭代， 市场失范

显现， 传统的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已难以

招架。 为此， 应采取近期修改《道路交

通安全法》， 中期制定专门条例， 远期

开展专门立法的形式， 加快推动《自动

驾驶法》 纳入国家立法规划。 通过专门

立法， 明确不同驾驶自动化等级下， 驾

驶员的法律地位和权利义务， 为 L3 级

以上自动驾驶事故的责任归属提供解决

依据， 补齐法律空白， 确保自动驾驶汽

车在规范、 合法的“高速路” 上跑出

“加速度”。

在车企宣传伦理的规范方面， 应明

确车企的风险提示义务， 强制要求车企

在宣传营销活动中严格履行风险提示要

求， 采用明示告知的方式， 清晰准确地

告知车辆驾驶自动化等级。 严禁使用

“L2+” “L2.99” 等字样。 车企应明确

告知辅助驾驶功能的适用场景和限制条

件， 向消费者明示辅助驾驶不同于自动

驾驶， 驾驶员不得“脱眼脱手”、 分心

驾驶。 此外， 还需将夸大宣传、 混淆宣

传等行为纳入《广告法》 规制之中， 规

范自动驾驶汽车广告用语， 严禁使用

“自动驾驶” “完全自动” 等容易引起

消费者误解的误导性术语， 引导消费者

正确认识辅助驾驶的实际功能， 避免因

误解而产生不安全的驾驶行为。 同时，

加强行业自律， 建立信用公示与行业禁

入机制。 将存在虚假宣传等违规行为的

车企纳入黑名单中， 并向社会公示。 对

情节严重， 引发恶劣后果的车企， 限制

其开展 L3 级以上道路测试、 示范应用

活动， 促使车企自觉遵守宣传规范， 加

强行业自律， 维护市场秩序， 保护消费

者的合法权益。

最后， 应推动安全教育常态化， 交

通管理部门应联合相关社会组织， 积极

开展辅助驾驶安全科普活动， 并将其纳

入常态化工作。 通过各种媒体渠道， 如

电视、 网络、 社区宣传等， 广泛传播辅

助驾驶的安全知识和正确使用方法， 公

布典型案例， 深入剖析“人机共驾” 过

程中可能存在的风险和隐患。 以案释

法， 通过真实的案例警示广大驾驶员，

增强其安全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 使其

在使用辅助驾驶功能时能够保持警惕，

遵守交通规则， 确保行车安全。 此外，

最高人民法院等司法机关应及时发布有

关自动驾驶事故的司法解释或指导性案

例， 明确“驾驶员过错” 与“技术缺

陷” 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和具体标准。

如， 有针对性地发布若干辅助驾驶交通

事故案例， 明确“分心驾驶” 下的刑事

责任以及危险驾驶罪的适用情形， 增加

刑罚震慑。 同时， 通过发布司法解释或

指导性案例， 统一司法裁判尺度， 为自

动驾驶事故案件处理提供明确的法律依

据和指导， 提高司法公信力。

辅助驾驶技术的法律风险本质是技

术迭代与制度滞后的冲突。 唯有通过立

法完善、 伦理规范与公众教育的三维联

动， 方能实现“安全” 与“创新” 的平

衡。 未来， 随着自动驾驶技术的成熟，

法律需进一步探索“系统责任” 与保险

机制的创新， 为人机协同驾驶时代奠定

法治基石。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 博

导、 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

□ 从现行自动驾驶汽车相关法律规定看， 仅达到 L3 级以上驾驶自动化的车

辆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自动驾驶汽车。 因此， 辅助驾驶下， 驾驶员仍需恪

守《道路交通安全法》 的各项规定。

□ 针对自动驾驶， 现行 《道路交通安全法》 存在明显的滞后性， 法律供给不

足， 未对“人机共驾” 场景下的责任分配作出明确规定。 实际事故中， 很

难准确界定驾驶员、 车企以及系统供应商各自应承担的责任比例。

□ 建议以《道路交通安全法》 修订为契机， 增设自动驾驶专章， 将问题频发、

舆论热议的辅助驾驶事故责任纳入其中。 同时， 加速推进专项立法， 采取

近期修改《道路交通安全法》， 中期制定专门条例， 远期开展专门立法的形

式， 加快推动《自动驾驶法》 纳入国家立法规划。


